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
校人[2011]5号


关于印发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聘任科研工作兼职教授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现将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聘任科研工作兼职教授实施办法》予以印发。请各单位遵照执行。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
主题词：聘任  科研工作  兼职教授  实施办法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办公室      2011年1月21日印发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
聘任科研工作兼职教授实施办法
为加强学科专业建设，组建科研团队，提升学校师资队伍水平，学校决定聘请从事科研工作的兼职教授。在学校现有兼职教授聘任管理办法（校人[2009]23号）的基础上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    一、科研兼职教授的聘任条件
1.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工作两年以上具有博士学位的讲师，已经具有一定的科研成果。

2.有明确的科研方向，且研究方向与我校学科、专业相关。

3.对我校学科建设、师资培养等方面发挥指导和促进作用，能组织和指导我校青年教师开展科研工作、合作申报校内外的纵向和横向科研项目。
4.能从校外引入并主持相关的科研课题，由我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并有我校中青年教师参加课题组；科研课题经费落实，且到校经费在10万元以上。
二、聘期管理

1.聘期：从课题落实、科研正式启动前一个月算起，至课题结题后一个月为止。

2.因课题工作或新的科研任务需要，经学校批准，可以续聘。 

3.由于任务下达（委托）方原因，造成课题延期的，由下达（委托）方出具书面文件同意延期的，可延长聘期至课题结束。

三、科研兼职教授的履职待遇

1.科研兼职教授按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开展科研工作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科[2010]3号）所规定的标准享受工资和奖励提成待遇。

2.对兼职教授执行聘期协议工资，按课题性质、合同研究期限等议定聘期工资总额和分期发放办法。

	到校经费（万元）
	聘期协议工资（万元）
	发放办法1
	发放办法2

	10—20万元以下
	3万元
	课题经费到达学校账户后发工资总额的50%，课题完成后发余下的50%。
	根据项目合同期限按月发放。

	20—40万元以下
	4万元
	
	

	40万元以上
	5万元
	
	


四、科研兼职教授的聘任手续

1.相关单位在落实兼职教授候选人和拟定课题任务之后，写出申请交校学科专业建设办公室审查（附候选人简历和科研情况）。

2.审查通过后，相关单位与拟聘人员协商、落实课题。

3.协商确定后，若因工作需要，可先行办理兼职聘任教授聘任手续，由相关单位提出申请，院（系、部、基地）负责人签字，送学科专业建设办公室签署意见后，送交人事处报批办理，签订聘任合同书。

4.准备承担课题的任务书（含委托研制合同书）应以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的名义签订，兼职教授为课题负责人。在申报或签订任务书之前，应先送学科专业建设办公室审查，同意后再上报或签订。

五、本办法由校人事处和学科办负责解释。自二零一一年一月开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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